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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2 日

2021 年 3 月 16 日上午，区委书记、区委编委主任罗海

俊同志在区委会议室主持召开区委编委全体成员第九次会

议。会议讨论了我区执法编制分配计划，审议了 2021 年“丹

霞英才”招聘实施方案，对区委巡察组增编、将法学会纳入

事业单位管理等机构编制事宜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选调、

招聘、调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纪要如下：

一、关于曲江区执法编制分配计划议决情况

市下达我区用于行政执法工作的编制 85 名，其中：区

级 15 名（2 名用于加强依法治区办对镇街执法的协调统筹），

镇街 70 名。按照每个镇街分配不少于 6 名的要求，会议原则

同意区委编办提交的曲江区执法编制分配计划，并决定将区

级１名执法编制下沉到镇街使用。调整后，镇街分配执法编

制 71 名；区级分配执法编制 2 名，其余 12 名待调研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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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用于加强相关执法部门的执法力量。具体分配计划

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分配执法编制数 备 注

1 马坝镇 9

2 大塘镇 8

3 白土镇 8

4 乌石镇 8

5 樟市镇 7

6 沙溪镇 7

7 枫湾镇 6

8 罗坑镇 6

9 小坑镇 6

10 松山街道 6

11 司法局 2
用于加强依法治区办对

镇街执法的协调统筹

合计 73

另核减我区事业编制控制基数 127 名，根据市委编委要

求，原则上结合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改革和收回现有事业单位

空编统筹解决。

二、关于区纪委监委要求增加区委巡察组行政编制和

面向全国公开选调公务员问题议决情况

（一）会议原则同意增加区委巡察组行政编制 2 名（区

委第三、第四巡察组行政编制各增加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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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原则同意区纪委监委面向全国公开选调 5名

公务员（参公人员）。选调具体事宜由区纪委监委与区委组

织部共同商定。会议要求，公开选调干部要坚持标准，严格

把关，尽量做到选优配强，宁缺毋滥。

三、关于重新明确区委党校领导职数事宜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的相关

规定，会议原则同意将区委党校领导职数设置调整为：区委

党校（区行政学校）校长 1 名，由区委领导兼任；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校长 1 名，兼任区开放大学校长；副校长 2 名，其

中 1 名兼任区开放大学副校长；专职校委委员 1 名。

四、关于将区法学会纳入事业单位管理事宜

会议原则同意将区法学会纳入事业单位管理。区法学会

为区委政法委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正股级，核定事业

编制 2 名，设秘书长 1 名，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拨付。

区法学会如需补充工作人员，可从区内同类事业单位在

编在岗人员中调剂解决。

五、关于设立区工人文化宫事宜

会议原则同意成立区工人文化宫，为区总工会管理的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正股级，核定事业编制 1 名，其中主任 1

名，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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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人文化宫如需补充工作人员，待文化宫修缮项目经

费落实后，再从区内同类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中调剂解

决。

六、关于增加区土地储备中心事业编制事宜

会议原则同意增加区土地储备中心事业编制 6 名。区土

地储备中心新增事业编制应分批使用，逐年增加工作人员。

七、关于部分事业单位调整单位类别问题议决情况

会议原则同意经济开发区技术服务中心、区殡葬服务所

由公益二类调整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

拨付。

八、关于人员调动问题议决情况

（一）会议同意区企业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参公）

何佩兰（女）同志调入区委组织部工作。

（二）会议同意南雄市珠玑镇龚利（女）同志调入区住

建管理局工作。

（三）会议同意枫湾镇曾婷（女）同志调入松山街道工

作。

（四）会议同意仁化县公安局蒋俊青、南雄市公安局辛

灵（女）等 2 名同志调入区公安分局工作。

（五）会议同意仁化县财政局大桥财政所张仪媚（女）

同志调入区农业农村局工作。

（六）会议同意罗坑镇张媛媛（女）同志调入区医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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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七）会议同意小坑镇肖伟杰（女）同志调入区妇联工

作。人员调入区妇联第二个月起，停拨区妇联 1 名政府购买

服务人员经费。

（八）会议同意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李冬莲（女）、区

文化馆石园园（女）等 2 名同志调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工作。

（九）会议同意小坑镇公共服务中心袁斌同志调入区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

（十）会议同意马坝镇公共服务中心潘新田同志调入

区国有小坑林场工作。

（十一）会议同意区妇幼保健院郑研梅（女）同志（原

区计生服务站工作人员)调入区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中心工

作。

（十二）会议同意区妇幼保健院 12 名财政全额供养人

员（原区计生服务站工作人员）调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区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名单及调入单位如下：

姓名 调入单位 姓名 调入单位

张晓娟 马坝镇卫生院 朱敏 马坝镇卫生院
许素英 白土镇卫生院 卢珍华 白土镇卫生院
杨丽群 大塘镇中心卫生院 胡贺星 大塘镇中心卫生院
叶安良 沙溪镇卫生院 刘育芳 沙溪镇卫生院

廖秀娟 松山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夏玉英 松山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马文霞 樟市镇中心卫生院 李军飞 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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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会议同意卜韶峰同志调离公安队伍后安排到

区供销社工作。

（十四）会议同意白土镇谢婵祺（女）同志调离曲江。

九、关于曲江区 2021 年“丹霞英才”招聘计划议决情

况

会议原则同意区委组织部提出的《曲江区 2021 年“丹

霞英才”招聘实施方案》。本次招聘全区事业单位人才共 166

名，其中党政储备类人才 15 名（使用区人才池编制，为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人员，由区委组织部统招、统分、统管）、

教育教学类人才 140 名（列入教师招聘计划，所需编制从

2021 年教师招聘计划中解决）、医疗卫生类人才 11 名（所

需编制从区疾控中心、妇幼、人民医院和马坝卫生院空编中

解决）。具体招聘事宜由区委组织部与相关部门按规定程序

进行。

十、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问题议决情况

（一）会议原则同意区委党校公开招聘 3 名工作人员：

管理人员 1 名，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电子

信息与技术等相关专业；专业技术人员 2 名，要求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经济学、法学、中国语言文学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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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招聘相关工作由区委党校商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按

规定程序进行，列入“丹霞英才”。

（二）会议原则同意区自然资源技术中心公开招聘 2名

测绘类专业技术人员：助理测绘工程师 1 名，要求本科及以

上学历，年龄 35 周岁以下，取得助理测绘工程师职称，近

五年连续从事地理测绘工作；测绘工程师 1 名，要求本科及

以上学历，年龄 35 周岁以下，取得测绘工程师职称。招聘

相关工作由区自然资源局商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按规定程

序进行。

（三）会议原则同意区地方公路站公开招聘 2名专业技

术人员，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公路桥梁（土木工程）

和会计专业各 1 名，且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招聘相关工作由

区交通运输局商区人社局按规定程序进行。

会议要求，为提高全区干部的整体学历水平，今后事业

单位新招聘工作人员，学历要设置为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招

聘过程中要注意把关，真正把高素质人才招聘到曲江工作。

十一、关于政府购买服务问题议决情况

（一）会议同意解决区审计局 1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经

费，用于聘请专职司机，按 4.5 万元/年标准执行。区委编

委第五次会议同意的招聘 3 名协审员，可以启动招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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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同意解决区农业农村局 2名政府购买服务人

员经费，用于聘请生猪屠宰检疫协检员，按 4.5 万元/年标

准执行。

（三）会议同意区住建管理局续聘 2 名政府购买服务人

员（黄介光，按 4.5 万元/年标准执行；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人防工作人员，按 4 万元/年标准执行）



— 9 —

出席：罗海俊、伍文、肖绍托、吕小辉、钟佩军、陈经

良、吴东华、李祖安

请假：林应良(参加市委党校培训)

列席：王守见、伍绍文、潘映真

送: 区委编委成员，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

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

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各有关单位

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2 日印发


